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諒解備忘錄之排他期失效

謹此提述偉祿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、二零一七年四
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之公佈（「該等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訂立諒解
備忘錄，有關於(i)委任代理申請更改土地用途；及(ii)授出共同開發協議的權利及
利益的選擇權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佈所用之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
相同涵義。

根據諒解備忘錄（已經按照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一七年七月
二十四日的延期函件補充及修改），深圳夏浦向前海電子商務（其為本公司之間接
全資附屬公司）授出截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為止有關深圳夏浦轉讓或轉移
共同開發協議項下之權利、權益及╱或利益的排他期。由於前海電子商務與深圳
夏浦截至本公佈日期尚未訂立正式協議，排他期將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後
失效。

儘管排他期失效，前海電子商務繼續授權並委任偉祿置業（其為深圳夏浦之直接
全資附屬公司）代其申請更改寶安土地的用途（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
十月二十四日之公佈內披露）。儘管申請更改寶安土地的用途及不論其結果如何，
前海電子商務將繼續是寶安土地之實益擁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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